山西经贸职业学院

关于开展教学检查及随堂听课工作的通知

新学年开学后我院三个年级的教学工作已有序展开，为进一步推动学院教育教学工作规范及质量发展，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过程性管理和监督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，依据院党委、院行政的工作安排，我院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教学检查及随堂听课工作，现将工作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工作时间

2022年10月7日—11月7日

二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教学巡查

1.对线上教学直播开展检查和听课工作，重点检查直播课堂的教学管理、教师上课、学生上课等情况。

2.对南、北、东三校进行实地教学巡查，重点检查日常教学管理、教研活动、教师上课、学生课堂出勤等情况。

3.对校外扩招班进行线上教学情况巡查，重点检查教师上课、学生课堂出勤、教学效果等情况。

（二）教师基本规范建设检查

1.对全体教师（包括专兼职教师、外聘教师）的教学资料文件进行检查和抽查。由教务处、系部及教研室检查每位教师本学期主要讲授课程的教学材料，包括课程标准、教学设计、教学进度表、教学课件四个方面的必备资料，所抽查到的教学材料以电子版形式提交教务部工作邮箱775338017@qq.com 。
2.对教师的教学基本规范进行检查和抽查。由教务部、系部、教学秘书共同检查教师的上课、调课、授课、教研活动等方面的规范情况，所检查的情况纳入教师考核。

（三）随堂听课工作

1.参加人员：

院领导、教学部门各级负责人、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全体教师（包括专兼职教师、外聘教师）

2.听课定额（课时/学期）具体规定如下：

（1）院领导可结合工作时间适当参加听课（思政课等相关课程）

（2）教学主管院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课时/学期

（3）教务部正副部长，各系（部）的主任      10课时/学期

（4）教研科、师资科正副科长，教研室主任    12课时/学期

（5）教  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课时/学期

（6）各教研室每学期要组织一次以上的集体听课评议

3.听课形式
线上听课和线下听课均可
4.工作程序

（1）教务部统筹安排听课事宜，发放《课堂教学评议表（听课人员用）》（电子PDF版，系部统一打印）。
（2）各系部专门安排此项工作并发放评议表。

（3）教学检查期间各系部需上报一次随堂听课活动，届时将对听课活动进行检查。请于10月15日前将安排情况上报教务部（详见附件1模板）。
（4）系部收回并整理评议表，于11月10日前交至教务部。

三、如有特殊情况，将另行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7日      

